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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京建会审字[2020]第 005 号

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

一、审核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基金会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对贵基金会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上，审核了后附的贵基金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专项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编制。

二、形成审核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本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专项信

息审核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

立于贵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专项信息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基金会的专项信息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专项信息审核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专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发表

审核意见。

在对贵基金会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述专项信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

文件、重新计算以及与我们审计贵基金会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贵基金会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

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五、其他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北京建宏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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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工作报告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和大额捐赠收入情况（单位：人民币元，以下相同）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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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情况

无。

五、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

无。

六、委托投资

无。

七、投资收益

无。

八、关联方

九、关联交易

无。

十、应收款项及客户

无。

十一、预付帐款及客户

无。

十二、应付款项

无。

十三、预收帐款

无。


